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我们对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增加交易为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业务。我们

在认真审阅了有关文件后，于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并在参与了董事会会议对该关联

交易的审议表决后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决该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其表决程序合法、

规范；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是公司因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内容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以下无正文）








